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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手册（财产保险）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设立有 40家分公司，拥有一支专业高效的理赔

队伍随时为您提供理赔服务，以确保您能够顺利获得保险赔偿，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 

当可能导致索赔的意外发生后，我们建议您采取以下措施或注意以下内容： 

1、立即报案 

如果您的投保财产发生了损失，请立刻或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通过电话（95512或保单

提供的报案电话）或网络向我司报告出险情况、损失程度和估计损失金额，并报告您的地点、

联系人员和联系方式。 

如有违法犯罪行为嫌疑，请同时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如果发生火灾，请立即报告公

安消防部门，并请索要和保留相关报案记录或火灾证明文件。 

2、积极进行施救活动 

请您采取必要的行动，积极地对处于危险状态的财产进行施救，防止财产损失的进一

步扩大。 同时，应妥善保管其他财产，防止灾害事故的再次发生。 

对于施救的财产，应积极采取有效处理措施，以降低财产的损失程度。 

对于由此产生的合理的、必要的施救费用，我司将依据保单约定予以承担。 

3、保留现场 

灾害消除后，请您尽量保留事故现场，以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我司对事故原因和损

失情况进行认定。 

请勿在我司理赔人员尚未对现场进行勘察前或争得我司允许的情况下对现场进行清

理，请勿在未征得我司理赔人员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对受损财产进行修复，这样将有可能影响

到您的索赔权利。 

4、积极配合我司的查勘工作 

请及时组织人员配合我司理赔人员共同对事故现场进行清点和核对，积极提供相关财

务帐册和其他资料以供查证。 

请尽快统计损失情况，向我司提出书面的索赔申请书和损失清单。 

5、关于第三者责任的处理 

请切勿擅自向第三方接受责任或给予任何赔付或赔付承诺，否则将有可能影响到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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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保单项下的合法利益。如从第三方接到任何索赔要求，请在答复之前先行报告我司。如

果需要聘请律师介入处理，请事先争得我司的认可。 

6、关于损失评定 

如果损失重大，请您指定或接受我司推荐的保险公估公司进行赔案处理，同时保证公

估人员有机会勘查事故现场和收集有关资料。 

 

对于您的报案，我司将指派专人立即着手处理。我们的理赔员将会及时与您联系，并

和您密切配合，最大限度地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解除您的后顾之忧。 


